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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12 日，在中山市博爱七路往城区方向（高速大

队往前 100 米位置处）通信公用井内发生一起一般窒息事故，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中山市应急管理

局牵头，省通信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等有关部门和火

炬开发区组成的中山博爱七路“6·12”一般窒息生产安全事故

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

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经调查认定，中山博爱七路“6·12”一般窒息生产安全事

故是一起因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造成的一般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和性质，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

措施，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案件概况

（一）涉事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2000727046130R，成立日期 2001 年 2 月 15 日，注

册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长江北路 6 号，以下简称中

山联通。

2.施工总承包单位：浙江省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2910982L，注册资本人民币 56,262.58 万元，成立

日期 1982 年 4 月 2 日，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99 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施工劳务不

分等级。

3.劳务分包单位：广东省新基建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新基建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4MAC7N76P2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注册时间：2023

年 1 月 16 日，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季华五路 57

号 3311-3313 室。

建筑业企业资质：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施工劳务不

分等级。

4.实际施工单位：中山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0810584811，注册资本：1000 万元，注册时间：2023

年 10 月 17 日，注册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江路 38 号德宝

怡高花园一期 22 卡之一。

陈某某，性别：男，居民身份证号码：*************，住

址：广州市海珠区************，系中山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人。



王某，性别：男，居民身份证号码：************，住址：

湖北省通山县**********，系中山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涉事

项目的项目管理员。

建筑业企业资质：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5.死亡人员情况

死者黄某某，性别：男，居民身份证号码：************，

住址：湖北省黄冈市*************。

二、事故经过

2025 年 2 月份，中山邦讯公司王某收到施工图纸后组织田

某施工队和黄某甲施工队对涉事项目进行施工，死者黄某某属

于黄某甲施工队成员。6 月 12 日 18 时许，黄某甲施工队三人（黄

某甲、朱某某、黄某某）在中山市博爱七路往城区方向（高速

大队往前 100 米位置）一处通信公用井内进行光缆挂牌作业。

在施工队人员未携带有限空间作业装备，未进行井下抽风及空

气监测，也未佩戴安全绳、防毒面具的情况下，死者黄某某打

开涉事通信井井盖，搬运下行梯放置井内并下井作业，黄某甲

在井口处扶着梯子，黄某某下井约10秒便身体不适朝井口爬去，

爬了两三步就跌落至井底，黄某甲便下井展开施救。黄某甲下

井后发觉浑身乏力便出井呼叫在60米外另一通信井作业的朱某

某一同救援，黄某甲再次下井施救，因浑身乏力被朱某某拉出

井外。黄某甲和朱某某均拨打 110 报警，黄某甲让朱某某前往

附近高速交警大队求援，随后有一名交警佩戴防烟面具下井施



救，因身体不适被拉出井外。在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后，消防员

才将黄某某救出井外，黄某某经 120 救护车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现场作业人员黄某某安全意识淡薄，违规进行井下作业。

作业前未按规定进行强制通风、未使用气体检测仪对井内氧气

浓度进行检测，在未确认安全条件的情况下，违规进入有限空

间作业，导致事故发生。

（二）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职责情况

1.中山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对

施工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给施工工人配备符合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气体检测报警仪器、机械通风设备、呼

吸防护用品、全身式安全带等有限空间作业防护用品和应急救

援装备等有限空间作业防护设备；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未严格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缺乏现场安全监督，

作业人员（黄某某）对有限空间作业风险认识不到位，不熟悉

通风、检测、防护等关键流程，作业前未按规定进行强制通风、

未使用气体检测仪对井内氧气浓度进行检测，在未确认安全条

件的情况下，违规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2.中山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陈

某某，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组织制定并实

施对施工工人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应

急措施，现场配备应急装备；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中山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人员王某未实际管

理施工现场，也未派安全员到现场监督施工，未组织制定并实

施对施工工人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未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审批，未对施工工人进行有限

空间作业技术交底，未对施工工人违规操作行为进行劝导并责

令工人停止违规行为，作业前未按规定进行强制通风、未使用

气体检测仪对井内氧气浓度进行检测，在未确认安全条件的情

况下，黄某某违规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4.建设单位对施工项目和施工单位管理不足。

5.施工总承包单位缺乏对中标项目的实质管理，将中标项

目违法发包给广东省新基建科技有限公司组织施工，层层发包、

以包代管，缺少对施工项目的实质性管理，导致施工现场管理

混乱。

6.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山项目部项目经理王某甲，对项目安

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落实安全施工措施不足，对劳务外包

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检查、督促不到位，未及时督促整改安全问

题，不如实、不配合事故调查组工作。

7.劳务分包单位将涉事项目违法发包给中山邦讯通信工程

有限公司，以包代管，对项目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落实

安全施工措施不足，对中山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

作检查、督促不到位，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督促

整改安全隐患。



四、事故责任认定及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

议

经调查认定，中山博爱七路“6·12”一般窒息生产安全事

故是一起因工程项目违法转包，项目管理混乱、违反通信行业

有限空间作业相关规定而引发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中山

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为吸取教训，教育和惩戒有关

事故责任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建议对中山博爱七路“6·12”一般窒息生产安全

事故的有关单位及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一）中山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

未严格按照《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八条第（八）、

（十一）、（十四）项等有限空间作业规定组织开展有限空间

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

四十一条、第四十五条，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且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公司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多次不如实、

不配合事故调查工作。建议由火炬开发区人民政府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生产

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从重处

罚。

（二）中山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

陈某某，《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八条第（八）、



（十一）、（十四）项等有限空间作业规定组织开展有限空间

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

项、第（五）项，且不如实、不配合事故调查组工作，违反了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

由于陈某某存在涉嫌刑事犯罪情形，若公安机关决定对陈

某某在该起事故中涉嫌的犯罪行为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或人

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

刑事处罚的，再建议由火炬开发区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一）项及《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

定》对陈某某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三）中山邦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人员王某未严

格按照《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八条第（八）、

（十一）、（十四）项等有限空间作业规定组织开展有限空间

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

项、第（五）项。不如实、不配合事故调查组工作，违反了《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

由于王某存在涉嫌刑事犯罪情形，若公安机关决定对王某

在该起事故中涉嫌的犯罪行为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或人民检

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刑事

处罚的，再建议由火炬开发区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对王某对事故负有责任的

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四）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等的有

关问题，建议由通信行业监管部门依职权做出处理。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要加强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就事故暴露

出的问题立即开展全员安全教育，督促从业人员落实《通信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和《信息通信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

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相关文件要求；要严格按照流程开展工

程建设活动，不得将工程置于流程之外；要加强有限空间等高风

险作业管理，工程开工前，应当就落实保证生产安全的措施进行

全面系统的布置，明确相关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监督工程服务

单位严格按照通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安全生产操作规范进

行施工作业。

（二）施工总承包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加强工程建设管理，落实工程建设的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施工过程中生产安全措施落实到位；要

明确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及时与分包单位签订安全生

产协议，督促分包单位按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规范关

键岗位人员变更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安全管理人员应履

职尽责，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改正；要针对本次事



故举一反三，强化对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增强作

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认真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各项规定。

（三）劳务分包单位

劳务分包单位不得将工程再违规分包，应服从总承包单位

的安全生产管理，与总承包单位建立安全生产协作机制，加强

作业人员管理，共同确保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要加强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操作规范，掌握本岗位的安全

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

的权利和义务，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技能；要配备和使用符

合国家规定的施工机具及配件，向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

安全防护装备，教育并监督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规范佩戴使用，

并书面告知危险岗位的操作规范和违章操作的危害。

中山博爱七路“6·12”一般窒息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2025 年 9 月 22 日


